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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 修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新 北 市 私 立 辭 修 高 級 中 學 

1 1 5 學 年 度 「 大 學 繁 星 推 薦 」 校 內 推 薦 作 業 要 點 

壹、依據： 

115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 

貳、目的：  

一、秉持公正、公平、公開原則，審慎辦理推薦有關業務。 

二、根據學生個人學科成績、特殊才能及性向、興趣、意願等擇優推薦參加各大學院校合適科

系。 

參、組織與職掌：  

一、繁星推薦委員會：  

  （一）組織：                                        

本校成立「繁星推薦校內推薦委員會」，校長為推薦委員會主任委員，下設執行秘書一名，

由教務主任擔任，負責各組之召集與協調工作。推薦委員會之委員包括校長、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資料組長、高中專輔一名及高三導師群。委員若有三等

親以內之親屬被推薦參加甄試，應主動迴避。 

  （二）職掌：  

1.加強宣導繁星推薦方案及有關繁星推薦入學事宜。  

2.訂定學校繁星推薦實施計畫，決定推薦遴選標準。  

3.受理申請、審查並決定推薦名單。  

4.檢討與改進年度推薦作業工作。  

肆、 實施辦法：  

一、申請條件： 

（一）受推薦學生須符合「115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中之推薦規範：「繁  

星推薦」限高中全程均就讀國內同一學校並修滿高一、高二、高三上各學期之應屆畢

業生，且高一、高二、高三上「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符合大學規定。 

（二）辦理休學後再復學之學生，在校學業成績評比方式與應屆在校生一致，經校內推薦委

員會審議認定一致者，始得參加繁星推薦。 

（三）依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規定： 

繁星推薦之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

學及參加「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個人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錄取生如欲參加當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或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須於本招生簡章

規定之期限內向錄取之大學申請放棄入學資格後方可報考。 

（四）獲推薦至第八類學群之學生，若通過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於報名參加本學年度大學

「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若通過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

選，於報名參加本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牙醫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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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5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及「115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

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並完成報到，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一

律不得報名本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 

二、推薦名額： 

（一）分學群之大學，依學群數每一學群至多推薦2名。 

（二）不分學群之大學，至多推薦2名。 

（三）同一名學生至多被推薦至1所大學之1個學群。 

（四）本校對於分學群之各大學推薦名額超過1名時，須排推薦順位（第一至第三類學群、第八

類學群各別排定推薦學生之優先順序）。  

（五）依各大學招收原住民外加名額校系設定之招生條件，另得分學群（含不分學群）推薦符合

資格之原住民至多各2名，惟同一名原住民生，僅限被推薦至1所大學之1個學群。具原住

民身份之學生，得以前項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 

三、校內推薦原則： 

(一)高三上學期如單次受大過以上處分，迄 115.2.24(二)前未完成銷過程序者，不予推薦；

已完成銷過者，須在全體繁星學生完成挑選校系後才能選擇剩餘之校系。 

(二)學生高一、高二有單次大過處分紀錄，若在 115.2.24(二)前未完成銷過程序者，須在

全體繁星學生完成挑選校系後才能選擇剩餘之校系。 

四、校內推薦程序： 

(一)註冊組 115.2.23(一)公告符合繁星推薦之學測成績檢定學生名單。 

(二)本校高三學生參加大學繁星推薦之校內推薦順位如下： 

1.依「在校前 5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不分類組）排名百分比」，百分比小者優先。 

2.百分比相同者如選擇同所大學時，則依每生所填寫之第一志願科系「分發比序科目」（註

1）之級分所對應「自高分往低分」累計人數百分比（註 2），排定推薦順位，百分比小者，

順位優先。 

註 1：依據 115 學年度「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 

註 2：依據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所公布 115 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統計資料。 

3.當分發比序項目為學科校排時，以該學科所對應之學測科目為比序依據，例如物理、

化學、生物、地科之對應學測科目為自然；歷史、地理、公民之對應學測科目為社會。 

(三)教務處註冊組發放「校內推薦志願卡」與「放棄資格聲明書」： 

學生與家長充分討論後，有意參加繁星推薦者填寫「校內推薦志願卡」，放棄繁星推薦

者填寫「放棄資格聲明書」。(校內推薦志願卡填寫範例詳如附件 1；放棄資格聲明書範

例詳如附件 3) 

(四)輔導處辦理校內報名，校內推薦作業相關規定如下： 

1.適用對象為在校前五學期成績前 50%高三生(轉入生資格不合)。 

2.在校前五學期成績前 50%高三生，皆須於 115.3.2(一)前擇一(放棄資格聲明書或繁星

推薦校內志願卡)填寫，並送交輔導處。若選填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並也完成繳交者，

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放棄繁星推薦機會。 

3.填寫及繳交志願卡注意事項: 

  (1)志願最多可填 20 個，無需全數填滿。唯須在最後一個志願的下方註明「END」，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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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簽名以示同意志願數量。 

  (2)「順序」為個人欲選讀意願之順序，請務必謹慎排列。 

  (3)每個志願都需清楚填入同意本校的校內推薦序 (1-6)。 

  (4)每個志願皆須於繳交前選定自己的「第一志願學系」，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經繳交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第一志願學系」。 

  (5)請依照規定時程完成繳交，一旦延遲繳交，則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有權利將延遲繳

交者順序改為最後進行。 

4.第一梯次繁星評比作業(115.3.4星期三晚自習時實施)注意事項： 

(1)唱名序號採在校前五學期成績前 50%之順序進行排序。並將於 115.3.3(二)公告。

只有符合資格且完成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繳交之高三生得入場。 

(2)入場前，工作人員將依照唱名序號指引就座，桌上會有個人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影

本以及筆一支，學生勿攜帶任何文具，但得攜帶繁星簡章。 

(3) 評比過程中，學生請務必觀看電腦投影結果，並核閱自己的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 

      5.評比結果將於 115.3.4(三)當天公布於輔導處外佈告欄。 

      6.第一梯次未成功者，得參與 115.3.5(四)辦理的第二梯次評比。 

      7.待兩梯次皆完成後，教務處註冊組將協助繁星推薦生完成後續相關報名作業，請留意

相關日程，並準時完成。 

(五)填寫報名表： 

1.校內報名完成後，輔導處公告繁星推薦名單，註冊組發放「學生校系志願選填調查表」，

由學生與家長共同討論進行校系志願選填。於規定時間內繳回註冊組進行報名，逾時

繳回或無家長簽名者，校方得逕行以獲推薦的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完成報名作業。 

 

五、校內繁星推薦重要日程 

日期 辦理項目 
負責 

單位 

114/11/10(一) 

召開校內第一次「繁星推薦甄選委員會」 

**會議討論事項： 

(1)各項銷過期限訂為115年2月24日。 

(2)討論擬訂實施要點與作業流程、時程。 

教務處 

114/12/5(五)前 
於官網公告公告本校 11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校內推薦作業

要點 
註冊組 

114/12/15(一)前 
115年大學繁星推薦簡章發送(十月已完成購買意願調查，將於

12/15(一)前發送各班、導師及行政人員) 
註冊組 

115/1/5(一) 邀請家長參加繁星說明會 導師 

115/1/21(三) 統計及準備家長說明會資料 輔導處 

115/1/22(四) 

晚二、晚三 
辦理高三繁星家長說明會 

輔導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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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23(一)前 上傳學生在校五學期成績資料至甄選委員會 註冊組 

115/2/23(一) 公告符合繁星推薦之學測成績檢定學生名單 註冊組 

115/2/24(二) 
午休辦理高三繁星學生說明會、發放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練習版） 

高三生完成銷過作業，學務處確認作業完備 

輔導處 

教務處 

學務處 

生輔組 

115/2/25(三) 

學測成績公告 

公告在校學生前5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不分類組）排名百

分比 

註冊組製作成績單(校內百分比+學測成績) ，並提供分發比序

之各式採計組合成績累計人數百分比資料 

註冊組 

115/2/26(四) 發繁星放棄聲明書、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正式套印版） 註冊組 

115/2/27(五) 

| 

115/3/1(日) 

學生參考簡章，填寫校內推薦志願卡 

(1)學生必須合乎「前五學期在校成績百分比」及「學測成績」

兩部分推薦條件，始得報名。 

(2)請同學與家長共同討論、審慎思考志願排序 

學生 

家長 

115/3/2(一) 

12:40 /16:20 

學生繳回「校內推薦志願卡」或「放棄資格聲明書」 

導師將所收到的志願卡或聲明書於 12:40 前送至輔導處。逾

時繳交者將延後選填順序 

學生 

家長 

導師 

輔導處統計確認繁星報名人數志願卡，16:20 移交給導師審核 輔導處 

115/3/3(二) 

16:20 

輔導處公布唱名序號名單 

導師將審核完成的志願卡交回輔導處 

輔導處 

導師 

115/3/4(三) 

中午前 
召開繁星推薦校內協調行前會(行政大樓三樓) 

輔導處 

教務處 

115/3/4(三) 

晚一 

進行第 1 梯次校內繁星推薦評比作業(行政大樓三樓) 

**評比作業人員的工作分配，將視當天現場狀況進行必要調整** 

輔導處 

教務處 

導師 

115/3/4(三)晚 

公告第 1 梯次校內繁星推薦評比結果 (評比結果將於晚二發下 

給各班，請繁星生確認資料正確無誤後簽名繳回) 

發下第 2 梯次評比的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或繁星放棄聲明書 

輔導處 

115/3/5(四)午 

第 2 梯次評比的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或繁星放棄聲明書，請於11:10 

前交至輔導處，逾時繳交者將延後選填順序。  

確認及進行第 2 梯次評比 

輔導處 

教務處 

115/3/5 (四) 
公告最終正式推薦名單 

註冊組發放「學生校系志願選填調查表」 

教務處 

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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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6(五)~ 

115/3/8(日) 

學生返家與家長討論決定校系志願序，完成「學生校系志

願選填調查表」 

逾時繳回或無家長簽名者，校方得逕行以獲推薦的繁星推薦校內

志願卡完成報名作業 

學生 

家長 

115/3/09(一) 

1. 學生請於 10:00 繳交「校系志願選填調查表」至導師 

2. 請統一於 16:10 前繳交到教務處(逾時不予受理) 

註冊組查核有進行成績比序之學生其校系填寫是否正確完整。 

註冊組 

115/3/11(三) 

115/3/12(四) 
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註冊組 

115/3/18(三) 
甄選委員會公告各大學第一至第七學群錄取名單、第八學群第一

階段學測比序項目結果 

甄選 

委員會 

115/3/20(五) 
第一至七學群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

止)。請自行上網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學生 

家長 

115/5/14(四)~ 

115/5/31(日) 
第八學群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依各校簡章) 學生 

115/6/3(三) 第八學群公告錄取名單 
甄選 

委員會 

115/6/14(日) 第八學群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網聲明作業截止 
甄選 

委員會 

六、本要點經校內推薦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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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辭修高中 11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一般生) 

 

校內繁星推薦學校志願序(請謹慎填寫，可不填滿 20個，切記不可塗改) 

順序 
學校 
代碼 

志願學校名稱 
學群 
類別 

校內推薦序 

(壹貳參肆伍陸) 
校系代碼 第一志願系名(繳交後即不得更改) 

簡章 
頁碼 

1      同意至第＿＿順位    

2      同意至第＿＿順位    

3      同意至第＿＿順位    

4      同意至第＿＿順位    

5      同意至第＿＿順位    

6     同意至第＿＿順位    

7    同意至第＿＿順位    

8    同意至第＿＿順位    

9    同意至第＿＿順位    

10    同意至第＿＿順位    

11    同意至第＿＿順位    

12    同意至第＿＿順位    

13    同意至第＿＿順位    

14    同意至第＿＿順位    

15    同意至第＿＿順位    

16    同意至第＿＿順位    

17    同意至第＿＿順位    

18    同意至第＿＿順位    

19    同意至第＿＿順位    

20    同意至第＿＿順位    

唱名

序號 
 

班 

級 
高三    班 

座 

號 
 

姓 

名 
 

在校成績百分比（1） 
大學學測成績 

（級分） 

五標等級 

(頂、前、均、後、底標) 

  ％ 

國文  達到  

英文  達到  

數學 A  達到  

數學 B  達到  

社會  達到  

自然  達到  

英聽 達到   級  

本校高三學生參加大學繁星推薦之之校內推薦順位說明如下：  

1.依「在校前 5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不分類組）排名百分比」，百

分比小者優先。 

2.百分比相同者如選擇同所大學時，則依每生所填寫之第一志願科系「分

發比序科目」（註 1）之級分所對應「自高分往低分」累計人數百分比（註

2），排定推薦順位，百分比小者，順位優先。 

註 1：依據當年度「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 

註 2：依據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所公布當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統計資料。 

3.當分發比序項目為學科校排時，以該學科所對應之學測科目為比序依

據，例如物理、化學、生物、地科之對應學測科目為自然；歷史、地理、

公民之對應科目為社會。 

※填寫校內繁星推薦學校志願序前注意事項： 

1. 填寫前，請務必詳閱當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及『辭修高

級中學「大學繁星推薦」校內推薦作業要點』。 

2. 請謹慎挑選志願學校/學群中的第一志願學系，一經獲推薦則不得要求更

改，以免損害他人權益。 

3. 凡放棄『校內繁星推薦資格』者，請務必填寫『放棄資格聲明書』。 

本表不得塗改，如書寫錯誤，請以舊表逕向教務處「換」取新

表。請於 115/03/02(一)中午 12點 40分準時繳交至輔導處。 

逾時後才繳交者，校方得依辦法調整其校內推薦順序 

樣本 

填寫志願數        個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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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辭修高中 11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原住民生) 校內繁星推薦學校志願序(請謹慎填寫，可不填滿 20個，切記不可塗改) 

順序 
學校 
代碼 

志願學校名稱 
學群 
類別 

校內推薦序 

(壹貳參肆伍陸) 
校系代碼 第一志願系名(繳交後即不得更改) 

簡章 
頁碼 

1      同意至第＿＿順位    

2      同意至第＿＿順位    

3      同意至第＿＿順位    

4      同意至第＿＿順位    

5      同意至第＿＿順位    

6     同意至第＿＿順位    

7    同意至第＿＿順位    

8    同意至第＿＿順位    

9    同意至第＿＿順位    

10    同意至第＿＿順位    

11    同意至第＿＿順位    

12    同意至第＿＿順位    

13    同意至第＿＿順位    

14    同意至第＿＿順位    

15    同意至第＿＿順位    

16    同意至第＿＿順位    

17    同意至第＿＿順位    

18    同意至第＿＿順位    

19    同意至第＿＿順位    

20    同意至第＿＿順位    

唱名

序號 
 

班 

級 
高三    班 

座 

號 
 

姓 

名 
 

在校成績百分比（1） 
大學學測成績 

（級分） 

五標等級 

(頂、前、均、後、底標) 

  ％ 

國文  達到  

英文  達到  

數學 A  達到  

數學 B  達到  

社會  達到  

自然  達到  

英聽 達到   級  

本校高三學生參加大學繁星推薦之之校內推薦順位說明如下：  

4.依「在校前 5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不分類組）排名百分比」，百

分比小者優先。 

5.百分比相同者如選擇同所大學時，則依每生所填寫之第一志願科系「分

發比序科目」（註 1）之級分所對應「自高分往低分」累計人數百分比（註

2），排定推薦順位，百分比小者，順位優先。 

註 1：依據當年度「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 

註 2：依據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所公布當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統計資料。 

6.當分發比序項目為學科校排時，以該學科所對應之學測科目為比序依

據，例如物理、化學、生物、地科之對應學測科目為自然；歷史、地理、

公民之對應科目為社會。 

※填寫校內繁星推薦學校志願序前注意事項： 

4. 填寫前，請務必詳閱當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及『辭修高

級中學「大學繁星推薦」校內推薦作業要點』。 

5. 請謹慎挑選志願學校/學群中的第一志願學系，一經獲推薦則不得要求更

改，以免損害他人權益。 

6. 凡放棄『校內繁星推薦資格』者，請務必填寫『放棄資格聲明書』。 

本表不得塗改，如書寫錯誤，請以舊表逕向教務處「換」取新

表。請於 115/03/02(一)中午 12點 40分準時繳交至輔導處。 

逾時後才繳交者，校方得依辦法調整其校內推薦順序 

填寫志願數        個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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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辭修高中 1 1 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校內放棄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教務處 存查聯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在校成績百分比                                 % 

本人因故放棄 11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校內資格』，特此聲明。 

此致 

    辭修高中 教務處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日期  (民國年,月,日) 

＊請於 115年 3月 2日(一) 中午 12:40前繳交輔導處 

 

----------------------------------------------------------------------------------------- 

辭 修 高 中 1 1 5 學 年 度 大 學 繁 星 推 薦 校 內 放 棄 資 格 聲 明 書 

第二聯 學生 存查聯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在校成績百分比                                 % 

本人因故放棄 11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校內資格』，特此聲明。 

此致 

    辭修高中 教務處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日期  (民國年,月,日) 

＊請於 115年 3月 2日(一) 中午 12:40前繳交輔導處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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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推薦學生報名資料調查表 

班級座號  
學測 

報名序號 
 學號  

姓名  推薦身分 
□一般生 

□原住民生 

低收入戶

註記 

□一般生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報名學校  學群類別  
選填 

志願數 
共    個 

序號 校系代碼 校系名稱 序號 校系代碼 校系名稱 

1 ００１０２ 外國語文學系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注意事項： 
1.序號 1第 1志願填具內容已依 115.3.4(三)校內繁星校內報名作業結果填具。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調整。 

2.請學生與家長共同討論、審慎思考後進行校系志願選填，本表一經繳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 

3.各校各學群可選填志願數不一，請詳閱招生簡章彙編。 

4.本表請於 115.3.09(一)上午 10:10前繳給導師，各班並於 115.3.09(一)下午 16:10前併報名費(一般生每人

200元)收齊後繳繳回至教務處註冊組，以利彙整報名，逾時繳回或無家長簽名者，校方得逕行以獲推薦的

繁星推薦校內志願卡完成報名作業。 

5.為慎重起見，本表請勿做任何塗改，並請家長於學生選填最後一個志願的下一欄簽名，例如：學生如果僅選

填 6個志願，則家長務必於志願序 7的空白欄位中簽名。 

 

學生簽名：                 

樣本 


